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良星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文杰

被  上訴人  永安通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明珠

被  上訴人  蔡振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沙鹿簡易庭113年度沙小字第70號小

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又其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㈠、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

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判決違背法令，

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復為同法第468條所明

定，此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2項參照）。次按以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

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

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

判解之字號或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

5款事由提起上訴時（第6款未準用，參照同法第436條之32

第2項規定），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

實，上訴理由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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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法條規定之情形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

令有具體之揭示，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

字第314號判例可資參照。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

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

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

形。復按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

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

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蔡振吉（下稱蔡振吉）駕駛被上訴

人永安通運有限公司（下稱永安公司，與蔡振吉合稱為被上

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大客車，因疏未注意與前方行駛

外側車道由訴外人徐永春所駕駛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

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致

撞擊系爭車輛（下稱系爭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及載運貨櫃

受損，依肇事責任鑑定，應由蔡振吉負全責。又半拖車（車

架）係無動力裝置，使用年限長達數十年，若非發生系爭車

禍系爭車輛之半拖車（車架）部分本無需更換新零件（材

料），且零件（材料）維修僅係為延續半拖車（車架）使

用，並非增加半拖車（車架）本身價值，故無需折舊。此

外，新臺幣（下同）3,000元鑑定費用係因系爭車禍發生而

為證明被上訴人有過失所需支出必要費用，被上訴人理應賠

償。另道路交通事故初判表係由警察機關針對系爭車禍狀況

進行初步分析，僅供參考之用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固以前揭事由對原審小額訴訟判決（下稱原審

判決）提起上訴，惟未能具體表明原審判決有何錯誤適用法

令及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

所列各款之事實，而僅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認定事實

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自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

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

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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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予裁定駁

回。至於上訴人雖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35

7號民事判決為據，惟上開判決並非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

大法庭之裁判，僅為個別法院針對個案所為之闡釋，非屬拘

束原審判決之法令、法則或判解，也不具通案法律拘束力，

原審判決縱未採取相同見解，仍難謂為判決違背法令，更無

從認定上訴人已對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併此敘

明。

四、末按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1項

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

業經本院駁回，則第二審裁判費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依前

開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裁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

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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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良星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杰
被  上訴人  永安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明珠
被  上訴人  蔡振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沙鹿簡易庭113年度沙小字第70號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其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復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此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參照）。次按以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款事由提起上訴時（第6款未準用，參照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理由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情形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揭示，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可資參照。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復按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蔡振吉（下稱蔡振吉）駕駛被上訴人永安通運有限公司（下稱永安公司，與蔡振吉合稱為被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大客車，因疏未注意與前方行駛外側車道由訴外人徐永春所駕駛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致撞擊系爭車輛（下稱系爭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及載運貨櫃受損，依肇事責任鑑定，應由蔡振吉負全責。又半拖車（車架）係無動力裝置，使用年限長達數十年，若非發生系爭車禍系爭車輛之半拖車（車架）部分本無需更換新零件（材料），且零件（材料）維修僅係為延續半拖車（車架）使用，並非增加半拖車（車架）本身價值，故無需折舊。此外，新臺幣（下同）3,000元鑑定費用係因系爭車禍發生而為證明被上訴人有過失所需支出必要費用，被上訴人理應賠償。另道路交通事故初判表係由警察機關針對系爭車禍狀況進行初步分析，僅供參考之用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固以前揭事由對原審小額訴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惟未能具體表明原審判決有何錯誤適用法令及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所列各款之事實，而僅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自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予裁定駁回。至於上訴人雖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357號民事判決為據，惟上開判決並非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大法庭之裁判，僅為個別法院針對個案所為之闡釋，非屬拘束原審判決之法令、法則或判解，也不具通案法律拘束力，原審判決縱未採取相同見解，仍難謂為判決違背法令，更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對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併此敘明。
四、末按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1項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業經本院駁回，則第二審裁判費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依前開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良星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杰
被  上訴人  永安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明珠
被  上訴人  蔡振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沙鹿簡易庭113年度沙小字第70號小
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又其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㈠、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
    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復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
    ，此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32第2項參照）。次按以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
    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
    法規之條項或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
    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
    解之字號或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
    款事由提起上訴時（第6款未準用，參照同法第436條之32第
    2項規定），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
    上訴理由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
    法條規定之情形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
    具體之揭示，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
    314號判例可資參照。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
    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
    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
    復按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
    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
    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蔡振吉（下稱蔡振吉）駕駛被上訴
    人永安通運有限公司（下稱永安公司，與蔡振吉合稱為被上
    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大客車，因疏未注意與前方行駛
    外側車道由訴外人徐永春所駕駛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
    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致
    撞擊系爭車輛（下稱系爭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及載運貨櫃
    受損，依肇事責任鑑定，應由蔡振吉負全責。又半拖車（車
    架）係無動力裝置，使用年限長達數十年，若非發生系爭車
    禍系爭車輛之半拖車（車架）部分本無需更換新零件（材料
    ），且零件（材料）維修僅係為延續半拖車（車架）使用，
    並非增加半拖車（車架）本身價值，故無需折舊。此外，新
    臺幣（下同）3,000元鑑定費用係因系爭車禍發生而為證明
    被上訴人有過失所需支出必要費用，被上訴人理應賠償。另
    道路交通事故初判表係由警察機關針對系爭車禍狀況進行初
    步分析，僅供參考之用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固以前揭事由對原審小額訴訟判決（下稱原審
    判決）提起上訴，惟未能具體表明原審判決有何錯誤適用法
    令及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
    所列各款之事實，而僅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認定事實
    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自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
    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
    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予裁定駁
    回。至於上訴人雖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35
    7號民事判決為據，惟上開判決並非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
    大法庭之裁判，僅為個別法院針對個案所為之闡釋，非屬拘
    束原審判決之法令、法則或判解，也不具通案法律拘束力，
    原審判決縱未採取相同見解，仍難謂為判決違背法令，更無
    從認定上訴人已對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併此敘
    明。
四、末按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1項
    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
    業經本院駁回，則第二審裁判費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依前
    開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裁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
    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良星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杰
被  上訴人  永安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明珠
被  上訴人  蔡振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沙鹿簡易庭113年度沙小字第70號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其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復為同法第468條所明定，此亦為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所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參照）。次按以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款事由提起上訴時（第6款未準用，參照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理由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情形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揭示，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可資參照。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復按上訴不合法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規定，法院毋庸命其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蔡振吉（下稱蔡振吉）駕駛被上訴人永安通運有限公司（下稱永安公司，與蔡振吉合稱為被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大客車，因疏未注意與前方行駛外側車道由訴外人徐永春所駕駛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致撞擊系爭車輛（下稱系爭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及載運貨櫃受損，依肇事責任鑑定，應由蔡振吉負全責。又半拖車（車架）係無動力裝置，使用年限長達數十年，若非發生系爭車禍系爭車輛之半拖車（車架）部分本無需更換新零件（材料），且零件（材料）維修僅係為延續半拖車（車架）使用，並非增加半拖車（車架）本身價值，故無需折舊。此外，新臺幣（下同）3,000元鑑定費用係因系爭車禍發生而為證明被上訴人有過失所需支出必要費用，被上訴人理應賠償。另道路交通事故初判表係由警察機關針對系爭車禍狀況進行初步分析，僅供參考之用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固以前揭事由對原審小額訴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惟未能具體表明原審判決有何錯誤適用法令及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所列各款之事實，而僅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自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予裁定駁回。至於上訴人雖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357號民事判決為據，惟上開判決並非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大法庭之裁判，僅為個別法院針對個案所為之闡釋，非屬拘束原審判決之法令、法則或判解，也不具通案法律拘束力，原審判決縱未採取相同見解，仍難謂為判決違背法令，更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對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併此敘明。
四、末按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1項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業經本院駁回，則第二審裁判費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依前開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林士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